
附件 1 

 

2020 年底前实现“跨省通办”事项 
 

（58 项）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 用 场 景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学历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
科学历公证，不受户籍地或学校
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司  法  厅 

自治区教育厅

2 学位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博士、硕
士、学士学位公证，不受户籍
地或学校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司  法  厅 

自治区教育厅

3 
机动车驾驶证公
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机动车驾
驶证公证，不受户籍地或驾驶
证领取地限制。 

自  治  区 
司  法  厅 

自治区公安厅

4 

应届毕业生法律
职业资格认定（享
受放宽条件政策
的除外） 

申请人可选择在居住地、户籍
地或工作地申请授予法律职
业资格，不受考试报名地限
制。 

自  治  区 
司  法  厅 

 

5 失业登记 
申请人可在居住地、工作地、
参保地或户籍地申请失业登
记，不受地域限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6 

社会保险个人权
益记录单查询打
印（养老保险、工
伤保险、失业保险
等）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打印本人
名下各地、各年度社会保险个
人权益记录单，不受地域限
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 用 场 景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7 
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
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
办理（不符合转出条件的除
外）。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8 
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
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
办理（不符合转出条件的除
外）。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9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含职业
年金）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
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含职业年金），申请
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
符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10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与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互转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
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
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
符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11 

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与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
互转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
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互转，申请人不再需
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合转出
条件的除外）。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12 
退役军人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
地与军队经办机构协同办理
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 用 场 景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3 
领取养老金人员
待遇资格认证 

领取养老金的申请人，可异地
自助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
不受地域限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14 
养老保险供养亲
属领取待遇资格
认证 

申请人属于养老保险供养亲
属的，可异地自助办理领取待
遇资格认证（生存认证），不
受地域限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15 
电子社会保障卡
申领 

申请人可网上申领电子社会
保障卡，不受发卡地限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16 失业保险金申领 
申请人可异地申领失业保险
金，不受地域限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17 
就业创业证查询、
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
人就业创业证信息，不受地域
限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18 
技工院校毕业证
书查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
人技工院校毕业证书信息，不
受地域限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19 
技能人员职业资
格证书查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
人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信
息，不受地域限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20 
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证书查询、
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
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
书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社会保障厅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 用 场 景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21 

商品房预售、抵押
涉及的不动产预
告登记（省会城市
及计划单列市）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商品
房预售、抵押涉及的不动产预
告登记，不受商品房所在地限
制。 

自  治  区 
自然资源厅 

自 治 区 公 安
厅、民政厅、
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局 

22 
不动产登记资料
查询（省会城市及
计划单列市）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查询不动
产登记资料，不受不动产登记
地限制。 

自  治  区 
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公安
厅、民政厅、司
法厅、卫生健康
委、市场监管局

23 
不动产抵押登记
（省会城市及计
划单列市）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不动
产抵押登记，不受不动产登记
地限制。 

自  治  区 
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公安厅、
民政厅、卫生健
康委、市场监管
局 

24 排污许可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提交申请
材料，由排污企业所在地生态
环境部门审核并发证。 

自  治  区 
生态环境厅 

 

25 
个人住房公积金
缴存贷款等信息
查询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个人住房
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不受
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自治区住房 
城乡建设厅 

 

26 
出具贷款职工住
房公积金缴存使
用证明 

申请人在非住房公积金缴存
地贷款购房，可向购房地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出具贷
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
证明，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
限制。 

自治区住房 
城乡建设厅 

 

27 
正常退休提取住
房公积金 

申请人正常退休，可异地提取
住房公积金，不受住房公积金
缴存地限制。 

自治区住房
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公安厅、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 用 场 景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28 
小型非营运二手
车交易登记 

申请人异地交易小型非营运
二手车，车辆转入地可为小型
非营运二手车交易开具发票
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自  治  区 
商  务  厅 

自治区公安厅、
内蒙古税务局 

29 义诊活动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提交义诊
活动备案申请，不受义诊组织
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卫生健康委 

 

30 
消毒产品卫生安
全评价报告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消毒
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
不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卫生健康委 

 

31 
内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内资
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登记，不
受企业住所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32 
内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内资
企业及分支机构变更登记，不
受企业登记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33 
内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内资
企业及分支机构注销登记，不
受企业登记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34 
外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外资
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登记，不
受企业住所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自治区商务厅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 用 场 景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35 
外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外资
企业及分支机构变更登记，不
受企业登记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自治区商务厅

36 
外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外资
企业及分支机构注销登记，不
受企业登记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自治区商务厅

37 
个体工商户设立
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个体
工商户设立登记，不受住所地
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38 
个体工商户变更
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个体
工商户变更登记，不受登记地
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39 
个体工商户注销
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个体
工商户注销登记，不受登记地
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40 
农民专业合作社
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农民
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不受住
所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41 
农民专业合作社
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农民
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不受登
记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 用 场 景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42 
农民专业合作社
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农民
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不受登
记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43 
营业执照遗失补
领、换发 

申请人营业执照遗失的，可异
地网上申请补领、换发，不受
登记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44 
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人员资格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认定，不
受地域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45 
国产保健食品备
案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国产保健
食品备案，不受企业所在地限
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46 
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机构核准 

申请人可异地向规定的许可
机关申请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机构核准，不受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47 
特种设备生产单
位许可 

申请人可异地向规定的许可
机关申请特种设备生产单位
许可，不受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市场监管局 

 

48 
医保电子凭证申
领 

申请人可网上申领医保电子
凭证，不受地域限制。 

自  治  区 
医  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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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航空安全员资格
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办理航空
安全员执照，不受提交申请地
点限制。 

中 国 民 航 
内蒙古安全 
监督管理局 

 

50 
申请撤销提供邮
政普遍服务的邮
政营业场所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撤销提供
邮政普遍服务的邮政营业场
所，不受提交申请地点限制，
不影响法定经营地域。 

内  蒙  古 
邮政管理局 

 

51 

邮政企业申请停
止办理或者限制
办理邮政普遍服
务和邮政特殊服
务业务审批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停止办理
或者限制办理邮政普遍服务
业务、邮政特殊服务业务，不
受提交申请地点限制，不影响
法定经营地域。 

内  蒙  古 
邮政管理局 

 

52 
快递业务经营许
可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经营快递
业务，不受提交申请地点限
制，不影响法定经营地域。 

内  蒙  古 
邮政管理局 

 

53 国产药品再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省级
药品监管部门申请办理国产
药品再注册，不受所在地限
制。 

自  治  区 
药  监  局 

 

54 
不涉及技术内容
的国产药品变更
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省级
药品监管部门申请不涉及技
术内容的国产药品变更备案，
不受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药  监  局 

 

55 执业药师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
机构申请执业药师注册，不受
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药  监  局 

自治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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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执业药师延续注
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
机构申请执业药师延续注册，
不受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药  监  局 

自治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57 
执业药师变更注
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
机构申请执业药师变更注册，
不受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药  监  局 

自治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58 
执业药师注销注
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
机构申请执业药师注销注册，
不受所在地限制。 

自  治  区 
药  监  局 

自治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